通 化 县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通县政复〔2024〕31号
申 请 人：姜某
被申请人：通化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申请人不服通化县住建局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于2024年4月15日向通化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通化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通县住建依复〔2023〕6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
申请人称：2023年11月21日，申请人以中国邮政EMS快递（单号：1281395912405）的方式，向被申请人申请公开“涉及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快大茂镇转盘街金帝购物广场项目的：1.商品房预售价格备案表2.人防验收报告3.人防工程异地建设审批表4.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批准书5.人防设计图纸”共计5项政府信息。2023年11月23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答复称“经检索查找，您申请的商品房预售价格备案表信息不存在。经审查，您申请的人防验收报告、人防工程异地建设审批、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批准书、人防设计图纸我机关不负责公开。据初步判断，通化县发展和改革局可能掌握相关信息。”另根据通化县发展和改革局于2023年6月28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显示“经审查，您申请公开的商品房预售价格备案表，我局没有此项业务。据初步判断，吉林省通化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可能掌握相关信息。”
申请人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项规定，通化县发展和改革局将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的主体指向通化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而后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了前述的5项政府信息申请事项，但被申请人的答复又将履行该项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的职责推至通化县发展和改革局。因此，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已经构成拒绝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的行政不作为行为。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推卸答复职责属于拒绝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有关规定，侵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申请人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向人民政府提起复议申请。望人民政府全面审查案件事实，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通县住建依复〔2023〕6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并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间内履行对申请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的职责，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称：
[bookmark: _GoBack]被申请人于2023年11月27日收到关于申请人（代理律师韩墨）的政府信息申请（邮寄方式），申请获取“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快大茂镇转盘街金帝购物广场项目的：①商品房预售价格备案表；②人防验收报告；③人防工程异地建设审批表；④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批准书；⑤人防设计图纸”信息。接到申请后，被申请人依法就申请事项进行核查检索，并于2023年11月27日向申请人（代理律师）通过邮寄方式送达《政府公开申请接收回执》（2023年第6号），告知其相对权力。同时，针对其提出申请事项进行核查检索，相关职能科室和单位就其申请事项提供事实材料。2023年12月1日，通过邮政邮寄方式（单号：1219540690820）向其送达《通化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通县住建依复〔2023〕6号）。
经核查，其中①商品房预售价格备案表信息，按照《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七条商品房销售价格由当事人协商议定，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规定。商品房销售价格由负责金帝购物广场项目的通化县华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购房人协商议定，通化县华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未向被申请人提供商品房预售备案表。被申请人并没有相关职能，通过房产查询档案、电脑检索，也并未检索到相关信息。
②人防验收报告；③人防工程异地建设审批表；④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批准书；⑤人防设计图纸，隶属人民防空职能，该职能已于2023年6月28日与通化县发展和改革局完成交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及《关于通化县发展和改革局加挂牌子的通知》（通县委编字〔2023〕16号）（机密）、《关于给通化县国防动员办公室划转编制等相关事宜的通知》（通县委编字〔2023〕35号）（机密）文件要求，通化县住建局依申请答复程序合法、事实清楚，不存在行政不作为。
经审理查明：2023年11月23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023年11月27日，被申请人通过邮寄方式告知申请人该信息公开申请已被受理；2023年12月1日，被申请人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并邮寄给申请人；2024年4月15日，申请人不服该答复，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本机关认为：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0个工作日。本案中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并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邮寄送达给申请人。因此被申请人作出的通县住建依复〔2023〕6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程序合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项规定：“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五)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负责公开的，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能够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的，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本案中，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第一项，被申请人没有相关职能，经检索、询问也确实没有申请人所申请公开的信息；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第二、三、四、五项的相关工作职能，被申请人已于2023年6月28日与通化县发展和改革局完成交接。据此可以认定该答复符合法律规定，被申请人履行了合理检索查找义务，不存在行政不作为的行为。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通县住建依复〔2023〕6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通化县人民政府
                                二〇二四年七月十日

                                                 

